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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项 审 计 报 告 

 

大信专审字[2014]第 2-00428号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对深圳市丰采长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丰采长波”或“公司”）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和 2014 年 1-6 月利润表（以

下简称“财务报表”）进行了专项审计。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公司管理层的责任，这

种责任包括：（1）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2）设计、

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现将审

计情况报告如下： 

 

一、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丰采长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捷来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陆佰捌拾万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叁仟陆佰捌拾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储运路 47 号 3楼 

成立日期：2005年 5月 25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市政公用工程；市政设施维护；清洁服务、除“四害”服务；

园林绿化；路灯上门维修；物业管理；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搜集、运输；投资兴

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环卫设备的购销，环保设备的研发。许可经营项目：道路清扫

保洁、垃圾收运。 

 

二、 公司历史沿革 

深圳市丰采长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市丰采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系于 2005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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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 公司注册号为 440307103244619；公司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由股东陈学辉及曾捷来投资设立，该出资业经深圳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出具众环验字（2005）第 085号验资报告验证； 

2008年 4月，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股东陈学辉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自然人刘丽

芳。 

2008年 11月，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至 500万元，由股东刘丽芳及曾捷来各

自现金认缴 200万元，本次增资业经深圳国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深国邦验字【2008】第 331

号《验资报告》审验。 

2009年 6月，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至 2,000万元，由股东刘丽芳及曾捷来

各自现金认缴 750万元，本次增资业经深圳中兴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兴信验字【2009】

第 983号《验资报告》审验。 

2013年 3月，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股东刘丽芳将其持有的公司 30%股份转让给自

然人曾捷来、20%股份转让给张晓燕。 

2013年 5月，经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增加注册资本 1,680万元，全部由股

东曾捷来现金认缴，并于 6月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 

上述变更完成后，公司实收资本明细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曾捷来 3,280.00 89.13 

2 张晓燕 400.00 10.87 

 合   计 3,680.00 100.00 

 

三、 公司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1.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公司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 2006 年 2

月 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项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并基于以下所述

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进行编制。 

2.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公司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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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月 30日的财务状况、2014年 1-6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相关信息。 

3. 会计期间 

本公司会计年度为公历年度，即每年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4. 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本公司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所确定的现金，是指本公司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

的存款。 

本公司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所确定的现金等价物，是指本公司持有的期限短、流动性

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6. 应收款项 

本公司应收款项主要包括应收账款、长期应收款和其他应收款。在资产负债表日有客观

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应当根据其账面价值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差额确认减值

损失。凡因债务人破产，依照法律清偿程序清偿后仍无法收回；或因债务人死亡，既无遗产

可供清偿，又无义务承担人，确实无法收回；或因债务人逾期未能履行偿债义务，经法定程

序审核批准，该等应收款项列为坏账损失。 

坏账核算采用备抵法，对期末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余额，采用账

龄分析法结合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准备。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为：  

账   龄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5% 

1—2 年（含 2 年） 10% 

2—3 年（含 3 年） 50% 

3—4 年（含 4 年） 90% 

4—5 年（含 5 年） 90% 

5 年以上 90% 

如果某项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与其他各项应收款项存在明显的差别，导致该项应收款项

如果按照上述方法计提坏账准备，将无法真实地反映其可收回金额的，可对该项应收款项采

用个别认定法计提坏账准备。 

7. 存货 

（1）存货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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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是指本公司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

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主要包括原材料、低值易耗品、在

产品、产成品（库存商品）等。 

（2）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 

存货发出时，采取加权平均法确定其发出的实际成本。 

（3）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并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①产成品可变现净值为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

关税费后金额；②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当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时按

照成本计量；当材料价格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可变现净值为估计售价

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③持有待

售的材料等，可变现净值为市场售价。 

（4）存货的盘存制度 

本公司的存货盘存制度为永续盘存制。 

（5）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的摊销方法 

低值易耗品采用一次摊销法摊销。包装物采用一次摊销法。 

8. 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固定资产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

年度的有形资产。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予以确认： 

①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②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固定资产分类和折旧方法 

本公司固定资产主要分为：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办公设备、运输设备等；折旧方法

采用年限平均法。根据各类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和预计净

残值。并在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如与原先

估计数存在差异的，进行相应的调整。除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和单独计价入账

的土地之外，本公司对所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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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类别 估计经济使用年限（年） 预计残值率（%） 年折旧率（%） 

运输工具 5 3 19.40 

其他设备 5 5 19.00 

（3）固定资产的减值测试方法、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对固定资产检查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当存在减值迹象

时应进行减值测试确认其可收回金额，按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提减值准备，减值损

失一经计提，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再转回。 

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两者孰高确定。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净额，如存在公平交易中的销售协

议价格，则按照销售协议价格减去可直接归属该资产处置费用的金额确定；或不存在公平交

易销售协议但存在资产活跃市场或同行业类似资产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减去处置费用后

的金额确定。 

（4）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认定依据、计价方法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认定依据：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

赁。具体认定依据为符合下列一项或数项条件的：①在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资产的所有权转

移给承租人；②承租人有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所订立的购买价款预计将远低于行使选择

权时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因而在租赁开始日就可以合理确定承租人会行使这种选择权；③

即使资产的所有权不转移，但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部分；④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

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⑤租赁资产性质特殊，

如不作较大改造只有承租人才能使用。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计价方法：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初始计价为租赁期开始日租赁资产公

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较低者作为入账价值；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后续计价采用与自有固定资产相一致的折旧政策计提折旧及减值准

备。 

9. 借款费用 

（1）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确认原则 

本公司发生的借款费用，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予以

资本化，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其他借款费用，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

损益。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是指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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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等资产。 

（2）资本化金额计算方法 

资本化期间：指从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时点到停止资本化时点的期间。借款费用暂停资

本化的期间不包括在内。 

暂停资本化期间：在购建或生产过程中发生非正常中断、且中断时间连续超过 3 个月

的，应当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期间。 

资本化金额计算：①借入专门借款，按照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减去将尚

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确

定；②占用一般借款按照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所占用

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计算确定，资本化率为一般借款的加权平均利率；③借款存在折价或溢

价的，按照实际利率法确定每一会计期间应摊销的折价或溢价金额，调整每期利息金额。 

实际利率法是根据借款实际利率计算其摊余折价或溢价或利息费用的方法。其中实际利

率是借款在预期存续期间的未来现金流量，折现为该借款当前账面价值所使用的利率。 

10. 长期待摊费用 

本公司长期待摊费用是指已经支出，但受益期限在一年以上（不含一年）的各项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按费用项目的受益期限分期摊销。长期待摊的费用项目不能使以后会计期间受

益，则将尚未摊销的该项目的摊余价值全部转入当期损益。 

11. 职工薪酬 

（1）职工薪酬的范围 

职工薪酬是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支出，包

括企业为职工在职期间和离职后提供的全部货币性薪酬和非货币性福利。具体包括：（1）职

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2）职工福利费；（3）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

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4）住房公积金；（5）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

经费；（6）非货币性福利；（7）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8）其他与获得职

工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 

（2）职工薪酬的确认与计量 

企业应当在职工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应付的职工薪酬确认为负债，除因解除与

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外，按照职工提供服务的受益对象，分别下列情况处理：①应由

生产产品、提供劳务负担的职工薪酬，计入产品成本或劳务成本；②应由在建工程、无形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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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负担的职工薪酬，计入建造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成本；③除①和②外的其他职工薪酬，计

入当期损益（即管理费用）。 

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

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在职工为企业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根据工资总额比例计提，并

按照上述 1 的规定处理。 

企业在职工劳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或者为鼓励职工自愿接受裁减而

提出给予补偿的建议，符合辞退福利确认条件的，确认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补偿而

产生的预计负债，同时计入当期损益。 

12. 收入 

（1）销售商品 

本公司销售的商品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按从购货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

金额确认销售商品收入：①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②既没有保

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③收入的金额

能够可靠地计量；④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⑤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

可靠地计量。 

合同或协议价款的收取采用递延方式，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

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 

（2）提供劳务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

收入。本公司根据已完工作的测量确定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完工百分比）。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①已经发生

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

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②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

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3）让渡资产使用权 

本公司在与让渡资产使用权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和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的计量时确

认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4）建造合同收入 

建造合同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能够可靠估计的，根据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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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费用。 

建造合同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不能够可靠估计的，若合同成本能够收回的，合同收入

根据能够收回的实际合同成本予以确认，合同成本在其发生的当期确认为合同费用；若合同

成本不可能收回的，在发生时立即确认为合同费用，不确认合同收入。 

合同预计总成本超过合同总收入的，形成合同预计损失,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并确认为

当期费用。 

13. 政府补助 

（1）政府补助类型 

政府补助主要包括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两种类型。 

（2）政府补助会计处理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

期损益；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分别

下列情况处理：①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

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②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

期损益。 

14.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本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 

（1）根据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未作为资产和负债确认的项

目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的，确定该计税基础为其差额），按照预期收回该资产

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算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 

（2）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限。资产负债表日，有确凿证据表明未来期间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来抵扣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的，确认以前会计期间未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如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获得

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则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 

（3）对与子公司及联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除非

本公司能够控制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时间且该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不会转回。对

与子公司及联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当该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

转回且未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时，确认递延所得税资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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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主要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1）主要会计政策变更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无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2）主要会计估计变更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16.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公司报告期内无重大前期差错更正事项。 

 

四、 税项 

（一）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营业税 当期应税收入 5%、3% 

城市维护建设税 当期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当期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税额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当期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二）税收优惠 

无 

 

五、 财务报表重要项目注释 

1. 货币资金 

项  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现金： 166,770.81  

银行存款 233,069.13  

合  计 399,839.94  

 

2. 应收账款 

账    龄 
2014 年 6 月 30 日 

金额 比例(%) 坏账准备 

1 年以内  （含 1 年） 7,378,156.04 100.00 368,907.80 

合    计 7,378,156.04 100.00 368,9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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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应收款   

（1）其他应收款按账龄结构列示 

账  龄 
2014 年 6 月 30 日 

金额 比例(%) 坏账准备 

1 年以内  （含 1 年）      1,100,210.22  47.55         55,010.51  

1 至 2 年   ( 含 2 年)         50,000.00  2.16          5,000.00  

2 至 3 年  ( 含 3 年)        540,000.00  23.34        270,000.00  

3 至 4 年  ( 含 4 年)        423,532.16  18.31        381,178.94  

4 至 5 年( 含 5 年)        200,000.00  8.64        180,000.00  

合  计      2,313,742.38  100.00        891,189.45  

(2) 大额其他应收款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元） 
占其他应收款项总额

的比例(%) 

款项性质 

曾捷来 关联方 455,250.02 19.68 股东借款、备用金 

龙城街道市政服务中心 非关联方 600,000.00 25.93 履约保证金 

石岩街道办事处（清扫） 非关联方 300,000.00 12.97 履约保证金 

布吉街道办事处 非关联方 200,000.00 8.64 履约保证金 

石岩街道办事处（清运） 非关联方 200,000.00 8.64 履约保证金 

合    计  1,755,250.02 75.86  

 

4. 固定资产 

项    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一、原价合计             9,189,850.50  

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设备 8,644,590.00  

其他设备 545,260.50  

二、累计折旧合计             4,494,592.99  

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设备 4,341,178.97  

其他设备 153,414.02  

三、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累计金额合计 
 

无 
 

四、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4,695,25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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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房屋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设备 4,303,411.03  

其他设备 391,846.48  

 

5. 应付账款 

项    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金额 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355,000.00  23.19 

1 至 2 年（含 2 年）  1,176,000.00  76.81 

合    计  1,531,000.00  100.00 

 

6. 应付职工薪酬 

项    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一、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1,575,488.31  

二、职工福利费                                    

三、社会保险费                    29,040.28  

四、住房公积金                                    

五、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1,084.80  

合    计                1,605,613.39  

 

7. 应交税费 

税费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营业税                  433,810.64  

城建税                    12,830.55  

教育费附加                      5,712.93  

地方教育费附加                      3,451.73  

其他                        800.42  

合    计                  456,606.27  

 

8. 其他应付款 

项    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金  额 比例(%) 

 1 年以内  （含 1 年）  2,587,396.72  100.00 

合    计  2,587,396.7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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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实收资本 

投资者名称 
2014 年 6 月 30 日 

金  额 比例(%) 

曾捷来 32,800,000.00  89.13 

张晓燕 4,000,000.00  10.87 

 合  计                        36,800,000.00   100.00 

 

10. 未分配利润 

项    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提取或分配比例 

期末未分配利润 -29,453,717.76      

 

11.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项    目 2014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8,613,940.03  

营业成本              13,443,700.06  

 

12. 营业税金及附加 

项    目 计缴标准 2014 年 1-6 月 

营业税 5%、3%                909,355.46  

城市维护建设税 7%                 63,654.88  

教育费附加 3%                 27,280.67  

地方教育费附加 2%                 18,187.12  

合    计              1,018,478.13  

 

13. 财务费用 

项    目 2014 年 1-6 月 

利息支出 84,000.00 

减：利息收入 919.85 

汇兑损失   

减：汇兑收益   

手续费及其他支出                    11,270.56  

合    计                    94,35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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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资产减值损失 

项    目 2014 年 1-6 月 

坏账损失 604,473.56  

合   计 604,473.56  

 

15. 营业外支出 

项    目 2014年1-6月 

固定资产盘亏损失 41,030.00  

合    计 41,030.00  

 

16. 所得税费用 

项     目 2014 年 1-6 月 

本期所得税费用                    26,858.88  

递延所得税费用                                    

合    计                    26,858.88  

 

六、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1、关联方及关联方关系： 

公司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证 与本公司的关系 

深圳市榕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68757565-1 同受实际控制人控制 

深圳市丰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58008044-8 同受实际控制人控制 

张晓燕  实际控制人儿媳 

曾捷来  公司实际控制人 

 

2、关联方应收款项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4 年 6 月 30 日 

其他应收款 曾捷来 455,250.02 

其他应收款合计  455,250.02 

其他应付款 深圳市榕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80,000.00 

其他应付款合计  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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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或有事项 

无 

 

八、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无 

 

九、其他事项 

1、下属邵阳分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曾捷来与自然人龙文合作项目，于 2012年成立，独

立建账核算。双方约定按 50%利润分成，公司不收取龙文管理费。前期利润已由两自然人分配，

未分给公司。邵阳分公司账面无实质性资产，主要固定资产（5辆车）在丰采长波账套核算。 

2、2014年 5月起，公司与自然人钟宇宁合作江西分宜项目，系钟宇宁借用公司名义开展

业务的挂靠项目，中标金额 847.96万元（282.65*3），服务费期限 2014-5-1至 2017-4-30，

公司仅收取 3%管理费。 

3、关联企业深圳市丰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因人财物无法和丰采长波分开核算，报表中

未予剔除，2014年 1-6月账面记载其发生管理费用 262,778.61元。 

 

十、报告使用范围及使用责任 

本专项报告仅供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了解深圳市丰采长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财务

状况之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其他方提供，因使用不当造成的任何后果，与本

所及执行业务的注册会计师无关。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胡  涛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袁家全 

 

二○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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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负 债 表 

编制单位：深圳市丰采长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014 年 6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2014 年 6 月 30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五、1 399,839.94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五、2 7,009,248.24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五、3 1,422,552.93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8,831,641.11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五、4 4,695,257.51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4,695,257.51  

资产总计   13,526,89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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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负 债 表（续） 

编制单位：深圳市丰采长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014 年 6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2014 年 6 月 30 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五、5 1,531,000.00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五、6 1,605,613.39  

应交税费 五、7 456,606.27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五、8 2,587,396.7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6,180,616.38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6,180,616.38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五、9 36,800,000.00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五、10 -29,453,717.76  

所有者权益合计   7,346,282.2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3,526,89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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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润 表 

编制单位：深圳市丰采长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014 年 1-6 月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  2014 年 1-6 月  

一、营业收入 五、11 18,613,940.03  

    减：营业成本 五、11 13,443,700.06  

        营业税金及附加 五、12 1,018,478.13  

        销售费用   163,604.00  

        管理费用   3,540,934.39  

        财务费用 五、13 94,350.71  

        资产减值损失 五、14 604,473.56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 
    

二、营业利润   -251,600.82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五、15 41,03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三、利润总额   -292,630.82  

    减：所得税费用 五、16 26,858.88  

四、净利润   -319,489.70  

五、其他综合收益     

六、综合收益总额   -319,48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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